关于开展南山区留学生创业资助项目
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7年我区人才工作分项资金资助项目中留学人员创业资助项目现已接受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2月17日。
　　二、项目在“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网站上资金申报（http://sfms.szns.gov.cn）进行在线申报。
三、申报对象和条件
申报对象：
申请创业资助主体是来南山区创业的留学人员，获得市外专局颁发的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证明》。
申报基本条件：
（1）留学人员获2016年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前期费用补贴资助；
（2）留学人员企业注册所在地为南山并具有与申报项目相符的场地、研发设备、人员，且运作正常。
四、创业资助分三个等级，一等资助30万元，二等资助15万元，三等资助10万元。获得2016年度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创业前期费用补贴的留学人员，按获市补贴等级申请南山区相应等级资助。
　　五、申报注意事项：
本项申报为线上、线下同时申报，单位完成线上系统申报后应在2月17日前将书面材料递交至南山区劳动大厦505室（系统支持电话：26712272，政策咨询电话26575007，咨询QQ群490195543），具体申报操作详见附件。
　　附件：
《南山区出国留学人员创业资助项目操作规程》

　　南山区人力资源局
2017年2月17日
附件：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南山区出国留学人员创业资助
操作规程
一、资助内容
支持出国留学人员在南山创业发展，符合条件的可给予最高30万元的资助。
二、资助额度及方式
南山区出国留学人员创业资助主要是对我区获得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创业前期费用补贴的留学生企业在企业发展、科研开发、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予以适当资金支持。创业资助分三个等级，一等资助30万元，二等资助15万元，三等资助10万元。获得当年度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创业前期费用补贴的留学人员，按获市补贴等级申请南山区相应等级资助。
创业资助使用范围包括：留学人员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或展会费用；购置科研材料、科研设备等；留学人员所在企业房租、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留学人员差旅费。留学人员及其企业只能获得一次创业资助，创业资助分两次发放。
本项资助属于审核类，采取无偿资助方式。
三、申请对象和条件
申报对象：
申请创业资助主体是来南山区创业的留学人员，获得市外专局颁发的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证明》。
申报条件（同时满足）：
（1）留学人员获2016年深圳市留学生创业前期费用补贴资助；
（2）留学人员企业注册所在地为南山并具有与申报项目相符的场地、研发设备、人员，且运作正常。
四、申请材料
（1）《南山区留学人员创业资助申请表》(系统填报后打印，收原件)；
（2）《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证明》（验原件收复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在系统上传扫描件）；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验原件收复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在系统上传扫描件）；
（4）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申报当月的企业注册信息查询单（收复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在系统上传扫描件）；
（5）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商业计划书（递交书面材料同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在系统上传扫描件）；
（6）留学人员简历（递交书面材料同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后在系统上传扫描件）。
以上材料按照要求在线提交后，需按顺序将上述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区人力资源局提交纸质材料。
五、审核程序
（1）申报单位登录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网址： http://sfms.szns.gov.cn/）提出申请，按要求完成相关填报工作；
    （2）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窗口递交材料，区人力资源局对符合条件的材料进行受理并进行实地考察；
（3）将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名单在局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 
（4）依专项资金审批流程进行审批；
（5）资助分两次拨付，第一笔资助款发放6个月后，由区人力资源局组织对获资助单位的资助款使用情况、企业及项目发展状况进行中期验收和实地考察，验收结果作为第二笔资助款项的发放依据。
六、附则	
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